芒市机场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

收费标准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促进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德宏芒市机场合理利用机场停车场的车辆停放资源，加强机场区域内车辆停放的有效管理，确保通道畅通，创造一个安全、舒适、优良的环境，改善机场停车拥堵、停车乱的状况，规范停车场收费行为，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德宏芒市机场于2018年9月向我局提出了申请制定德宏芒市机场停车场收费标准的请示。芒市发展和改革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改委2017第7号令）、《云南省定价目录》（2018版）、《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实施意见》（云价收费〔2016〕75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结合成本监审结论，充分考虑机场停车场管理运行的实际情况，本着“合法、客观、公正、合理”的原则，草拟了《芒市机场停车场收费标准方案（征求意见稿）》。具体情况如下：

一、芒市机场停车场基本情况及收费现状

芒市机场停车场经改扩建后的停车场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共有大、小车位514个，占地面积为7711.5平方米。其中：大车车位16个，每个车位54平方米，16个共计864平方米；小车车位498个，每个车位13.75平方米，共计6847.5平方米。剩余16288.5平方米为停车场绿化设施及公共道路面。

机场停车场现行的收费标准为临时收费标准，具体如下：

（一）小型车4元/4小时，不足4小时仍按4小时收费，每增加一个小时加收1元，24小时内最高限额20元。

（二）中型客车8元/4小时，不足4小时仍按4小时收费，每增加一个小时加收1元，24小时内最高限额30元。

（三）大型客车10元/4小时，不足4小时仍按4小时收费，每增加一个小时加收1元，24小时内最高限额30元。

停放10分钟以内属免费停放时间，免收停车费。

二、制定芒市机场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的政策依据及理由

（一）主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改委2017第7号令）。

3.国家发改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15〕2975号）
4.《云南省定价目录》（2018版）

5.云南省物价局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实施意见》（云价收费〔2016〕75号）
（二）主要理由

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德宏芒市机场停车场收费标准，首次批复时间为2005年4月29日，批准机关为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收费主体单位为云南省德宏芒市机场下属的芒市航空飞翔公司。目前，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德宏芒市机场停车场收费标准是按照2015年6月由芒市发改局批准执行临时收费价格，临时收费时间至机场停车场改扩建结束。鉴于，目前芒市机场停车场改扩建已经结束，临时收费价格执行到期，按照云南省物价局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实施意见》（云价收费〔2016〕75号）文件相关规定，必须在开展成本监审的基础上重新研究制定芒市机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三、成本监审结论

以每平方停车成本计算，改扩建后的停车场占地面积2.4万平方米，共有大、小车位514个，占地面积为7711.5平方米。其中：大车车位16个，每个车位54平方米，16个共计864平方米；小车车位498个，每个车位13.75平方米，共计6847.5平方米。通过测算不含税成本为0.07元/平方米，含税成本为0.08元/平方米。
（1）不含税成本=小型车位：0.07元×13.75平方米=0.96元/个.小时。大型车位：0.07元×54平方米=3.78元/个.小时。

（2）含税成本=小型车位：0.08元×13.75平方米=1.1元/个.小时。大型车位：0.08元×54平方米=4.32元/个.小时。

四、制定机场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应遵循的原则

价格主管部门在制定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管理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明确政府定价范围，统一领导、分级管理。

（二）制定停车场收费标准应当开展成本调查或成本监审，通过召开座谈会或论证会、听证会等方式征求社会意见，并综合地理位置、供求关系、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确定。

（三）推行差别化收费。结合实际情况，推进不同区域不

同位置、不同车型、不同时段停车服务差别收费，缓解交通拥堵，有效促进资源利用。要根据停车停车供需状况差异，供需缺口大、矛盾突出区域实行较高收费，供需缺口小、矛盾不突出区域或实行低收费。

五、制定的芒市机场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方案

（一）收费标准

在综合考虑按车位成本及按停车辆次成本情况的基础上，按照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定价原则，结合实际情况考虑机场的行业特殊性，安全及服务要求，推进不同车型、不同时段停车服务差别收费，缓解交通拥堵，有效促进资源利用。并综合考虑供求关系、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制定收费标准方案如下：
1.设置即停即走车道，车辆不进入停车场停放不得收取停车费；

2.收费方式为以所占车位大小计时按辆次收费；

3.所有车辆进入停车场停放15分钟以内不收费；

4.小型车位停车15分钟至1小时4元/辆，一小时以上每小时加收2元/辆（不满一小时按一小时计收）；

5.大型车位停车10分钟至1小时8元/辆，一小时以上每小时加收4元/辆（不满一小时按一小时计收）

6.临时停车24小时内小型车位30元，大型车位停车60元封顶；超过24小时的，另行计时累计加收。

7.过夜车辆按天计收，小型车位30元/天，大型车位60元/天。多天停车以所占车位当天连续停车累计最高金额计收。

8.公共交通车辆，如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等的停车收费标准在此标准内由经营者双方协商确定。

（二）停车场收费减免范围

对执行任务的军车、警车和消防车、救护车、救灾车、工程抢险车等免收停车服务费。

（三）相关规定及要求

1.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德宏芒市机场停车场收取的机动车停放服务费，属于经营服务性收费，应使用税务部门规定的专用票据，并依法照章纳税。收费管理人员在收取车辆停放服务费时，如不出具专用票据的，车辆停放者有权拒绝支付停放服务费用。
2.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德宏芒市机场应加大规范和调整车辆停放服务保管费收费政策的宣传力度，做好收费政策调整的宣传解释工作，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和理解，提升服务质量，加强安全管理，确保方案顺利实施。

3、车辆停放服务实行明码标价制度，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德宏芒市机场应在车辆停放场所及收费地点的醒目位置设置明码标价牌，标明车辆停放类型、服务内容、计费单位、收费标准和价格投诉举报电话（12315），以及免费停放时限和范围，自觉接受市场监管部门的检查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六、制定芒市机场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1） 此次为规范芒市机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行为，要

求机场设置了即停即走车道，将机场通行道路与停车场区分开来，避免了收取过路费的问题。

（二）设置15分钟免费停放时间，15分钟至首小时收费4元/辆、8元/辆，之后累计每小时加收2元/辆、4元/辆的收费标准，是为了充分发挥价格杠杆对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调节作用，合理利用芒市机场停车场有限的停车资源，杜绝外来停放车辆长时间占用车位，提高车位的周转率，让旅客有车位可以停放车辆，缓解机场内部交通压力，确保通道安全畅通。同时有利于确保车辆停放服务的经营成本得到合理弥补；设置24小时内最高收费标准30元，有利于维护车辆停放者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三）对比保山、大理、腾冲机场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此次调整规范后的标准，与周边机场停车收费标准相差不大。车辆停放者应该可以承受。

总之，此次规范和调整芒市机场停车场机动车停放服务费，主要设置了即停即走车道、圈定停车场范围，规范免费停放服务时限及免费范围，制定的收费标准，车辆停放者完全有经济能力承受，而且此标准方案仅限于芒市机场停车场，因而，对社会不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芒市发展和改革局

                                2019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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